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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鑑定安置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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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綜合研判會

議)，確認特教生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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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1.日期：111.12.12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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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2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教育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111年 10月 25日南市教特(三)字第 1111385940 號函     

一、目的：為使特殊教育學生獲得適當安置場所，提供適當環境，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臺南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輔會)。 

   （三）協辦單位：本市特教資源中心永華辦公室、本市特教資源中心民治辦公室、

復興國中分區特教中心、永華國小分區特教中心。 

三、申請對象資格：本市學前暨國民中小學階段 6-15歲有特殊需求之學生，持以下其

中一種資格證明(送件期間未逾期)：身心障礙證明、醫生診斷證明

書、鑑輔會安置公文等相關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四、安置類別：入小一、升國一、暫緩入學(幼大)、延長修業年限(國教階段)。 

五、安置申請： 

（一）集體申請報名：由原安置學校統一提報辦理。 

（二）個別申請報名：尚未入幼兒園之身心障礙幼兒，家長可直接與本市該地區所 

屬特教中心電話聯繫，個別辦理申請安置。 

      1.「特教資源中心永華辦公室」(負責東、中西、北、南、安平、安南區。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86號，電話 06-2412734) 

     2.「特教資源中心民治辦公室」(負責新營、曾文、北門、新化、新豐區。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公誠街 5-1號，電話 06-6337740)。 

六、收件單位及時間：收件時間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2時至 5時。 
 收件地點 收件時間 備註 

國三延修 
特教資源中心永華辦公室 
(永福國小)(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
二段 86號) 

111年 10月 24日至

111年 10月 28日收

件。 

1.假日不收件。 
2.入小一個案之園所請於 111
年 12月 20日前至教育局填
報系統編號 17111 號填報) 

 

暫緩入學 
特教資源中心永華辦公室 
(永福國小)(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
二段 86號) 

111年 12月 12日至
111年 12月 23日收
件。 

延長修業 

特教資源中心永華辦公室 
(永福國小)(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
二段 86號) 

入小一 
永華國小分區特教中心 
(臺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 2巷 17號) 

升國一 
復興國中分區特教中心 
(臺南市東區裕文路 62號) 

七、鑑定安置會議地點、時間： 

（一）於書面審查後，若有安置爭議，將於會議前七日，以書面(電話)或公告等方式 

知會學生、家長及相關新、舊安置學校之個案特教教師、普通班教師、特推會 

相關人員等出席鑑定安置會議，另學生家長（學生家長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列 

席）進行評估。如未聯繫，即直接逕行安置。 

(二)申請暫緩入學、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及其家長皆需出席鑑定安置會議，進行評 

估。另學生家長（學生家長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列席）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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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定安置會議預計於 112年 1月 9日至 3月 10日間完成，於永華市政中心辦理。 

區別 鑑輔會類別 開會地點 開會時間 

各區 

暫緩入學、延長修業年限 

永華市政中心
(暫訂) 

約 1月中完成 

入小一綜合研判會議 時間另行公告 

升國一綜合研判會議 時間另行公告 

(四)輔具評估時程 (請家長等侯電話通知評估時間與地點)：(預訂時間：112年 3 月) 

八、安置審查方式：  

（一）書面審查:  

      1.臺南市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安置審查表（附件 1）、鑑定安置摘要表（附

件 2）之相關文件(表格及說明另行公告於臺南市教育網)、該生個別化教育計

畫(整份 111學年度個別化教育計畫且含評量結果及 110學年度(下)個別化教

育計畫期末檢討會議紀錄)，若尚無接受特教服務，得送輔導資料或 100R或

C125。 

      2.安置處所，依特殊教育法第 10條規定，需以就近安置為原則，倘若學區內無

適當場所提供所需特教資源，始得不受學區之限制，以就近入學為原則，由主

管機關安置於其他學校。 

（二）綜合研判:召開鑑定安置會議，由鑑輔會委員、鑑定安置工作小組、專業團隊、

原安置學校、新安置學校及學生家長，進行綜合研判。(於會議前七日，以書面

(電話)或公告通知與會人員)  

九、安置原則： 

（一）依本市「111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實施計畫」分發

安置學生：採就近入學、家長意願、個案障礙程度(若遇特殊狀況，則啟動專業

團隊評估機制，安排至現場評估，增進安置適切性)、其他特殊原因綜合研判

之。 

（二）欲安置就讀於總量管制類型學校或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校，另依本市國民中

小學新生分發入學要點辦理。 

（三）欲安置集中式特教班之學生，依本市「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安置集中式

特殊教育班實施計畫」辦理。 

（四）辦理暫緩入學、延長修業年限者由本計畫提出申請。 

（五）報到方式：入小一、升國一之家長接獲安置結果報到單後，持「安置結果報到

單」於國中、小新生報到登記時間，持本安置結果報到單至新安置學校辦理報

到。 

（六）對於安置結果如有疑慮，請於 7日內逕向本市特教中心查詢，若有爭議得於收

到鑑定安置公文次日起 10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重新研判，若仍有疑議則應自

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1.東、中西、北、南、安平、安南區：請聯絡「特教資源中心永華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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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412734。 

      2.新營、曾文、北門、新化、新豐區：請聯絡「特教資源中心民治辦公室」 

        06-6337740。 

（七）鑑定安置會議時間將由特教中心人員、鑑定安置工作小組人員另行電知確認。 

 (八) 若學生欲轉銜至他縣市，由局端統一行文之，並請校方電話詢問該縣市之跨階

段安置送件流程與內容，以維護學生就學權益。 

（九）欲就讀國立學校(國立特殊教育學校除外)及私立學校之特教學生，於跨階段報

名時仍需送件至特教中心，並逕向欲就讀學校索取簡章報名，錄取與否依當年

度國立學校及私立學校通知為主。 

 (十) 身體病弱學生安置原則：學生需有特殊教育需求(且會影響學習之狀況者)才會

給予特殊生身分，特殊生身分有效期限由鑑輔會重新研判日期；有關身體病弱

學生鑑定標準，依 102年 5月 2日南市教特字第 1020374521號及 102年 10月

28日南市教特(二)字第 1020947470號辦理。 

十、安置轉銜：請依「特殊教育法暨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辦

理轉銜會議及入班活動，並於活動結束 14天內彙整成果報告留特推會

備查。 

十一、其他： 

（一）評估諮詢審查安置時，請所屬學校務必派員參加該安置會議，參加人員、鑑定

安置工作人員，請原服務學校、單位，給予公（差）假。 

（二）本計畫及相關資料表格可至本市資訊中心教育網公告【http://www.tn.edu.tw/】

之教育公告處或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http://serc.tn.edu.tw/】--鑑定安置

--特教生安置，下載填寫。 

十二、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教署補助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輔會經費支應，另行簽辦。 

十三、獎勵：依據「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給予有功人

員，辦理敘獎。 

 

 

 

 

 

 

 

 

 

 

 

 

 

 

 

 

 

http://www.tn.edu.tw/
http://serc.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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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安置原則 
 

分區特教中心收件確認事項： 

□醫生診斷證明、身心障礙證明、鑑輔會安置公文(送件期間未逾期，惟有效期

限未超過 112年 3月底，需於 5月提報時補件) 

□家長簽名 

□填寫志願。 

□審查表所列，需備齊資料 

□戶口名簿影本(並確認戶籍所在學區填寫是否正確)或近三個月戶籍謄本正本 

□第一志願若填私立或國立學校(不含國立特殊教育學校)，請第二志願務必填

學區學校 

□申請暫緩入學，申請原因及暫緩入學期間就讀園所必填，否則不予受理 

直接安置 送鑑輔會 

1. （升國小、升國一）學區與志願符合 

2. （升國小、升國一）學區與志願不

符，但願意遷戶籍者。 

3. （升國小、升國一）欲就讀集中式特

教中，符合「大區域」原則，且未達

該班員額上限。 

4. （升國小、升國一）欲就讀私立學

校，請學生自行向該私校報名，為保

障學生就學權益，安置於學區學校，

或鄰近有資源班之學校。 

5. （入小一）持 ADHD等醫生診斷證

明，視為其他障礙。 

1. 多人欲安置於同一特教班。 

2. 障礙類別與班型較不符合者，如： 

(1) 障礙類別為輕度，欲安置於

集中式特教班。 

(2) 應入集中式特教班而不入集

中式特教班者。 

3. 已達特教班安置上限。 

4. 申請暫緩入學與延長修業年限。 

5. 有特殊資源需求者。 

6. 志願與學區不符，不願意遷戶籍

者。 

注意！ 

 

1.入特教班，障礙程度需為中度以上，並確認智力狀況！ 

2.要入總量管制類型及一般入學類型學校者，均需遷戶口。 

3.要入自由入學類型學校，無需遷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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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安置審查表        

   □第 112  學年度跨階段 

學生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鑑定

安置

提報

名冊

【特

通

網】 

審

查

表 

鑑

定

安

置

摘

要

表 

障礙證明

文件：身

障證明、

診斷證

明、有效

之鑑定公

文、魏氏

智力測驗

分數（聽

障檢附聽

力圖) 

CABS-R 

(輕中度)或

社會適應表

現檢核表

(重度)PR

值【智能障

礙個案適

用】 

行為檢核描

述表【自閉

症個案適

用】 

當年度
IEP 

(新個

案則檢

附輔導

資料、

C125

或

100R

等) 

安

置

適

切

性

評

估

表

影

本 

特殊教

育推行

委員會

會議紀

錄影本

（暫緩

入學個

案不適

用） 

暫緩

入學

替代

教育

計畫

或延

長修

業年

限學

習輔

導計

畫 

移

除

特

教

身

份

表 

戶

籍

謄

本

或

戶

口

名

簿

影

本 

提報學校  

承辦人員  

聯絡方式 
電話： 

傳真： 

※學校承辦人請勾選送審類別（下）

及送審文件（右），列印 A4，確認無

誤後依序排列。 

一

般

區

間 

□新案 □更新效期 □更改障別 □ □ □ □ □ □      

□市內轉校 □外縣市轉入 □ □ □ □ □ □     □ 

□更改班型 □ □ □ □ □ □ □ □    

跨

階

段 

□家長送件優先入園  □ □ □       □ 

□優先入園 □入小一 □入國一  □ □ □ □ □     □ 

□申請暫緩入學□申請延長修業  □ □ □ □ □  □ □  □ 

□移除身分  □        □  

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本人同意該生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安置及個案資料作為特殊教育法相關服務之用。 

簽名：        與學生關係：    簽名日期：   年  月  日 

＝＝＝＝＝＝＝＝＝＝＝ 下述審查表結果由鑑輔會填寫，學校承辦人員請勿填寫 ＝＝＝＝＝＝＝＝＝＝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查建議表 

學校：              高中/國中／國小／附幼／幼兒園        年級／班 

□確認障礙  

障礙類別：□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自閉症   □發展遲緩  

□學習障礙：（閱讀／書寫／數學） □多重障礙：                                        

□其他障礙：                 

障礙程度：□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不加註程度 

特教身分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安置結果：□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智障(集中式)     □不分類(集中式)  □巡迴輔導(在家教育)  

□視障巡迴輔導           □聽語障巡迴輔導 □自閉症巡迴輔導 

□情緒與行為障礙巡迴輔導 □延長修業年限 1年 □暫緩入學 1 年 

□非特教學生 □家長申請移除特教身份   □未達鑑定基準，非特教學生           

□退回提報 
□舊生特教身份效期未到，無需提報 □資料未齊，補足文件編碼      後再行提報 

□轉教授研判，再行重新提報安置  □其他：                   

新、舊安置學校人員簽章 安置人員簽章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章 

  
日期：    年   月   日 

※安置結果以公文／公告為主，請學校承辦人至特教通報網核對安置結果無誤後再行異動或接收，若有誤請儘

速聯絡鑑定安置承辦人（TEL:一般區間、跨階段(06)241-2734）。 

※請學校承辦人視學生需求，另依規定時程申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如：相關補助、巡迴輔導服務、相關專

業服務（職能／物理／語言／心理治療、社工）、輔具借用、無障礙環境調整、助理員協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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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安置摘要表 
請依學生狀況如實填寫下述表格，謝謝。 

壹、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班級 □學前   班 □國中、小  年  班 

提報類組 
□智障  □視障  □聽語障   □腦麻 □肢障 □身體病弱 □學障 □情障  

□自閉症 □多障  □發展遲緩 □其他障礙 

提報身分 

□新提報個案 □欲確認障礙個案（□更新效期 □更改障別） 

□更改安置（□更改班型 □市內轉校）   

□重新評估       □跨階段轉銜安置   □暫緩入學      □延長修業年限 

希望安置 

學校及班型 
（欲更改班型、

市內轉校及跨

階段必填） 

志願 1 2 3 

校名    

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資源班 □巡迴輔導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資源班 □巡迴輔導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資源班 □巡迴輔導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 

學生目前 

安置班型 

□新提報個案，尚未有特教身分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資源班     □巡迴輔導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 

家長或監護

人聯絡方式 

姓名  電話  手機  

戶籍 

地址 
 

通訊

地址 
  

障礙

證明

文件

影本 

□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  年  月  日，程度：□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 

□診斷證明（醫院：         ，開立日期：   年  月  日 

        診斷：         ） 

□聯評中心綜合報告書（醫院：         ，複評日期：  年  月  日） 

□兩年內之魏氏智力測驗（測驗日期：   年  月  日） 

□市(縣)府鑑定安置核定結果公文 

□適應行為測驗之 PR值頁面（提報智能障礙需檢附，如：修訂中華適應行為量表 CABS-R、

社會適應檢核表） 

學業

成就 

國文：   分（□資源班 □普通班） 

英文：   分（□資源班 □普通班） 

數學：   分（□資源班 □普通班） 

其他：   分（□資源班 □普通班） 

※請填寫學生最近一次月考原始分數，若無則免填。 

目前已接受

之特教相關

服務 

專業團隊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心理治療 □社會工作 

輔具及其他 □輔具：      □助理員 □放大書 □其他：      

 

 



9 

 

貳、學生能力現況 

一、出席與健康狀況 

1.出席狀況 
□未曾缺席 □偶爾缺席 □經常缺席 □休學 

缺席情況說明(如一週幾天缺席，或曾中輟 1個月等)：          

2.健康狀況 

生理檢查 身高：     cm， 體重：     kg  

視力 
左：□正常 □已矯正 □異常（說明：         ） 

右：□正常 □已矯正 □異常（說明：         ） 

聽力 
左：□正常 □已矯正 □異常（說明：         ） 

右：□正常 □已矯正 □異常（說明：         ） 

肢體動作 □正常 □異常 

二、學生能力表現 

1.整體學習狀況 
□無學習問題，與一般學生相同 

□有學習問題，說明：          

2.注意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注意力渙散、聽而不聞  □注意力缺乏、漫無目標 

□注意力固執、專心做某一件事，不管其他目標 □容易受干擾而分心  

□注意力短暫、思緒不易集中 □其他，說明：          

3.記憶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重述剛聽到的語句有困難 □不易記住學過的東西  

□會忘記攜帶文具用品 □其他，說明：          

4.思考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內在思考力弱 □推理能力弱 □類化能力弱  

□組織統整力弱  □其他，說明：          

5.知覺概念 

□與一般學生相同     □手眼協調弱  □四肢協調弱  □眼球追視弱  

□有方向性的字易混淆 □空間方向辨識有困難   □平衡感不足  

□其他，說明：          

6.溝通能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無口語，使用肢體、手勢溝通  

□無法理解他人說話，只能仿說 □聽的懂語句，但無法理解抽象內容  

□聽的懂日常生活語彙 □大部分的話須加上手勢或動作才能理解  

□使用詞彙缺乏       □口吃或說話費力 □發音不清楚、構音有問題  

□易誤解指示         □常需重複問題   □其他，說明：          

7.拼音 
□與一般學生相同 □符號認讀困難 □雙拼困難 □三拼困難  

□聲調混淆      □仿寫困難    □聽寫困難 □其他，說明：          

8.閱讀 

□與一般學生相同     □不識字但能看懂圖卡          □認的字少  

□會讀字句但不懂意思 □閱讀緩慢  □讀時會跳行跳字 □斷字斷句易錯 

□易增漏字           □其他，說明：          

9.書寫 

□與一般學生相同 □寫字速度慢   □筆順錯誤 □鏡體字 □筆畫缺漏  

□仿寫困難       □聽寫困難     □字體潦草 □寫字超出格子  

□字體大小不一   □易寫字形相似字□同音義字易錯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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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數學 

□與一般學生相同       □運算能力弱 □理解數學概念困難  

□應用問題題意理解困難 □推理困難   □數學符號辨識困難  

□其他，說明：          

11.生活自理 

□與一般學生相同  

(1) 飲食：□獨立完成 □須部分協助 □須完全協助 

(2) 如廁：□包尿布  □會自己小便並清理乾淨 □會自己大便並清理乾淨 

(3) 穿脫衣物：□獨立完成 □須部分協助 □須完全協助 

12.動作能力 

(1) 坐：□獨立完成 □須部分協助 □須完全協助 

(2) 站：□獨立完成 □須部分協助 □須完全協助 

(3) 行走：□獨立完成 □須部分協助 □須完全協助 

(4) 上下樓梯：□獨立完成 □須部分協助 □須完全協助 

(5) 抓取物品：□獨立完成 □須部分協助 □須完全協助 

(6) 丟擲物品：□獨立完成 □須部分協助 □須完全協助 

(7) 接住物品：□獨立完成 □須部分協助 □須完全協助 

(8) 精細動作能力：□與一般學生相同 □較弱，說明：          

13.社會適應及情

緒控制 

□與一般學生相同 □不甚合群，說明：          

□易被排斥       □易起爭執 □害羞或退縮 □焦慮不安 □容易衝動  

□其他，說明：          

14.特殊行為 □無 □自傷行為 □固著行為 □攻擊行為 □其他，說明：      

15.好惡 
喜愛科目：          喜愛活動：          興趣：          

厭惡科目：        厭惡活動：         

16.導師課 
□與一般學生相同 □無法理解課程內容 □發呆 □坐不住 □愛講話  

□其他，說明：          

17.科任課 
□與一般學生相同 □無法理解課程內容 □發呆 □坐不住 □愛講話  

□其他，說明：          

18.其他學習情況 

(1) 學習落後的科目是否一教就會？ □是 □否  

(2) 是否有某一科學科學習上特別困難，即使提供補救教學還是不會？□是 □否 

(3) 改變評量方式時，考試成績會較佳嗎？ □是 □否 

(4) 個案的手足課業表現為何？          

(5) 是否為轉學生或常換老師？ □是 □否 

(6) 各學年度成績是否出現明顯起伏？ □是 □否 

(7) 各階段學習概況如何？          

19.其他需求 說明：          

相關人員核章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校長／園長 

   

聯絡電話（含分機） 聯絡電話（含分機） 

  
 

 



11 

 

臺南市 112學年度學前暨國教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就學安置團體報名名冊 

(入小一請上教育局線上填報編號 17111 填寫) 

 

 
 

 

 
備註：升國一無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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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安置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6日南市教特(三)字第 1080935968號函辦理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條及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 

置實施計畫規定辦理。 

二、目的：考量集中式特殊教育班需求人數超過安置名額，為維護行政區及學 

區內學生受教權益，確保教育品質及均衡教育資源。 

三、班級人數：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辦

理。 

四、入班資格：經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研判為中度以上障礙程度之特殊

教育學生或經審議研判為其他程度或類別者。 

五、安置方式：特殊教育學生以就近安置為原則，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以行政區域安置為原

則，倘若學區內無適當場所提供所需特教資源，得不受學區之限制，以就

近入學為原則，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安置於其他學校。

並依下列原則進行安置。 

六、安置順位原則：學校學區內與直系尊親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監護人居

住於同戶籍者，依下列順位安置就讀，並需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供本局審核： 

順位 說明 書面資料 

第一順位 
設籍基本學區並有居住

事實特殊教育學生 

1.戶口名簿（正、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2.下列居住證明之一：（正、影本） 

(1)自有房屋所有權狀。 

(2)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借貸契約證明。 

(3)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4)由政府機關介入並安置之公文。 

第二順位 
設籍學校行政區並有居

住事實特殊教育學生 

第三順位 

設籍學校行政區或基本

學區，全戶遷入但無居

住事實 

戶口名簿（正、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第四順位 

設籍學校行政區或基本

學區，特殊教育學生寄

居 

戶口名簿（正、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備註： 

當需求人數超過某一順位安置名額時，依以下順位依序安置： 

1.設籍先後順序。 

2.若設籍時間相同者，以兄弟姐妹就讀該校。 

3.弱勢家庭(低收入戶、中低收、原住民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中度以上身

心障礙者子女等)優先安置。 

4.若優先順序相同則以公開抽籤方式排定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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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辦理暫緩入學特教學童教育計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個案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身份證 

統一編號 

 

父母或監護人  住址  
電話 

手機 

 

二、申請暫緩入學原因： 
 
 
 

                                                          家長簽名： 

三、未來一年擬就讀園所或機構 

    暫緩入學期間擬就讀單位名稱： 

□ 就讀公(私)立                   幼兒園 

□ 就讀私立                   兒童發展中心 

□ 安置於                   教養院  

□ 其他場所(請註明)：                                                         

四、身障手冊或相關診斷證明書 

□身障證明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診斷證明書           病症： 

五、所屬學校        校名：                           

六、健康情形 

視覺狀況：□正常 

□異常  說明： 

 

聽覺狀況：□正常 

□異常  說明： 

 

肢體狀況：□正常 

□異常  說明： 

 

神經精神方面狀況：□正常 

□異常  說明： 

 

其他特殊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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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現況描述 (ˇ自己做、具備；需協助；×不會) 

1.認知能力： □能認識顏色、形狀  □能配對圖片、物品 □能認讀圖卡   □能分辨大、小    

             □能分辨男生、女生  □唱數 1~10   □認數 1~10   □數數 1~10  

             □能指認自己的姓名  □認識注音符號 

             □認識方位語詞（前、後、左、右）□認識次序的語詞（第一、第二、第三） 

具體說明： 

 

 

 

2.溝通能力：□可以執行連續兩個指令□聽到自己的名字有適當的回應 

            □（了解）當老師叫：（小朋友、大家、你們）時有正確的回應 

            □會適時的表達需求 □對他人的問題會做簡單的回答（不會時也會說：我不知道） 

            □會完整敘述剛才發生過的事情 □會使用電話與人溝通 

 

  具體說明： 

 

 

 

3.生活自理能力：□小便  □大便  □喝水 □吃飯 □洗臉、刷牙  □穿脫鞋子 □穿脫衣褲 

                 □會整理書包   □使用衛生紙和抹布  □保持自己座位四周的整潔 

 

  具體說明： 

 

 

 

4.動作行動能力： □定頸   □坐   □行走   □站立   □上、下階梯   □蹲   □跑步 
                 □動作跟得上一般孩子□會依指令蹲下來五分鐘 
                 □會聽指令完成剪、貼、撕的 2個步驟以上的美勞作品 

                 □會正確的使用文具用品 

  具體說明： 

 

 

 

5.社會人際能力： □打招呼 □會和別人玩遊戲  □會回應別人 □有恰當的回應 □會尋求協助   

  具體說明： 

 

 

6.情緒行為能力：□上課時不會隨意走動□上課時有問題會先舉手經過老師允許再發言 

                □上課進行時，不會干擾別人（或在提醒下立即改善） 

                □聽從老師上課的指令 □無衝動或攻擊行為 

  具體說明：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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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計畫：請與相關人員共同擬訂未來一年內具體可執行之學習目標與計畫 

教學目標： 

1. 

2. 

3. 

 

教學項目 教學內容 實施時間（起迄） 
教學者 

單位 
備註 

     

臺南市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複

審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審核結果：□通過 

          □不通過 

 

鑑 

輔 

委 

員 

 
 

 

 

 

 

 

 

 

 

 

 

 

 

 

 

 

 

 

 

（鑑輔會核章） 

※ 本表填完後逕送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一、 臺南市特教資源中心永華辦公室，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86號。 

(電話：06-2412734，傳真：06-2284785) 

二、 臺南市特教資源中心民治辦公室，地址：臺南市新營區公誠街 5-1號。 

(電話：06-6337740，傳真：06-6337741) 

※ 暫緩入學教育計畫範例請至： 「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http://web.tn.edu.tw/serc/ (申請

文件下載-特教生安置-107學年度特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相關表件處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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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申請暫緩入學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0 日府法規字第 1041032761A 號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17 日府法規字第 1070795085A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強迫入學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當年度九月一日滿六歲設籍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經        

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         

適齡國民。 

第四條 身心障礙適齡國民之父母或監護人，應配合本市每學年第二學期辦理跨教        

育階段安置工作時程，向原就讀學校、幼兒園或機構申請暫緩入學。 

        前項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未就讀學校、幼兒園或機構者，逕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 

第五條 申請暫緩入學應繳交下列資料：  

        一、本市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安置審查表及申請表。 

        二、障礙身分證明文件之正本(驗畢後發還)、影本。 

        三、戶口名簿正本(驗畢後發還)、影本。 

        四、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鑑定安置提報名冊。 

        五、學生輔導資料或個別化教育計畫。 

        六、因病請假連續三個月以上需檢具醫生證明，或因生理、家庭或其他特殊狀況，

經原就讀學校、幼兒園或機構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及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評估暫緩入學具發展性者，其會議紀錄影本一份。 

        七、由家長自行或會同原就讀學校、幼兒園、機構擬訂暫緩入學學童教育計畫。 

        八、其他經公告後應繳資料。 

      前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於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未就讀學校、幼兒園

或機構者不適用之。 

第六條 鑑輔會審議暫緩入學之核定基準如下： 

  一、經評估暫緩入學一年後，可增進認知學習能力、溝通能力、生活自理能力、

動作行動能力、社會人際能力、情緒控制能力等。 

 二、申請人於申請暫緩入學前，已確實協助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接受相關輔導、復

健、療育等。 

        三、已可確定安置於學校、幼兒園或機構。 

      前項鑑輔會審議時，應邀請身心障礙適齡國民之父母或監護人、學區學校代

表及原就讀學校、幼兒園或機構代表及擬安置學校、幼兒園或機構代表列席

說明。 

第七條 鑑輔會審議身心障礙適齡國民安置入學之審查原則： 

        一、以不增加學校班級及影響其他學生就學權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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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立幼兒園之安置身心障礙名額尚有缺額時，應優先安置暫緩入學幼兒；如

仍有缺額，始得安置適齡之學前幼兒。 

第八條  經鑑輔會核准暫緩入學者，除因情況特殊經鑑輔會審核通過者外，於暫緩入學

當年度不得再請領政府各項特殊教育補助。 

第九條 主管機關核定暫緩入學以一年為限，且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副知學區學校及

原就讀學校、幼兒園或機構、安置學校、幼兒園或機構及該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經核准暫緩入學之學生，應由學區學校列冊追蹤，並於下學年度入學時主動通知

學生辦理入學。 

第十條 經主管機關核准暫緩入學之學生，應由安置學校、幼兒園或機構依學生情況安排

適當班級，提供行政支援並協助落實學生輔導計畫。 

    為落實學生輔導計畫，主管機關得定期追蹤或訪視暫緩入學學童教育計畫之執

行情形。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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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 

 

填表單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監護

人 

 住址  聯絡電話  

關係  行動電話  

障礙

證明

文件 

□身心障礙證明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診斷證明      診斷為                                  

                

目前就學狀況 

就讀學校 

校名： 

就讀班別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身障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 

□特殊教育學校   

□         巡迴輔導班 

□在家教育     

□其他              

就讀

年級 

  

     年    班 

班級

導師 

 

現況描述 

1.認知能力：  

 

 

2.溝通能力：  

 

 

3.學業能力：   

 

 

4.生活自理能力：  

 

 

5.動作行為能力：  

    

 

6.社會人際能力：  

    

 

7.情緒控制能力：  

    

 

8.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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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原因：（請詳述） 

 

 

 

 

 

 

 

 

 

 

 

 

 

 

 

 

 

 

 

 

 

 

 

 

 

申請延長年限，並安置於 

校名：                班別：                           家長簽章：               

是否曾通過延

長修業年限 

□否   

□有         年    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學校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初

審 

□不同意 

□同意延長一年，並安置於 

校名：              

班別：             

 

 

主管

（召

集

人）               

 承辦

人員

（執

行秘

書） 

 辦

理

日

期 

 

臺南市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複

審 

□不同意 

□同意延長一年，並安置於 

校名：              

班別：             

 

□其他 

 

 

 

 

 

 

 

 

 

 
 

 

 

 

 

 

 

（鑑輔會核章） 

鑑 

輔 

會 

 

委

員 

 辦

理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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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相關證明黏貼表 
身心障礙手冊、診斷證明書…影本【正面】（請浮貼） 

身心障礙手冊、診斷證明書…影本【反面】（請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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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延長修業年限輔導計畫表 

學校：                 學生姓名：                  輔導（特教）教師： 

 

項目 學習目標 學習輔導內容 教學者 教學時間 備註 

認知及學業

方面 

     

語言及溝通

方面 

     

社會適應及

人際互動 

方面 

     

生活自理 

方面 

     

動作行為 

方面 

     

情緒控制 

方面 

     

心理輔導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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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延長修業年限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7月16日南市特教(二)字第1040689318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7日南市教特(三)字第1101423393號函修正 

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之延長修業

年限事宜，以因應其身心發展狀況及學習需要，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身心障礙學生，係指就讀本市國民中小學，且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一)因疾病住院治療，一學期累積請假達三個月以上者。  

   (二)因生理、家庭或其他特殊狀況，經評估延長修業年限有助於下一教育階段學習

者。  

四、身心障礙學生之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就讀學校提出申

請。但學生目前就讀三年級者，至遲應於十月三十一日前提出申請。 

五、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應繕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鑑輔會鑑定證明文件及最新醫療證明。 

    (二)其他相關資料。 

    學校受理申請後應邀集家長、學校行政人員、任課老師及相關專業人員共同召開個

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評估延長修業年限有助下一教育階段學習，並將評估結果提報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審議。 

六、學校初審通過後應檢附下列資料函報鑑輔會審核： 

    (一)申請表及延長修業年限輔導計畫表。 

    (二)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安置審查表及摘要表。 

    (三)個別化教育計畫暨會議紀錄或學生輔導資料。 

    (四)特推會會議紀錄。 

    (五)身心障礙證明。 

    (六)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書、重大傷病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

等)。 

七、鑑輔會審議原則如下： 

    (一)延長修業之年級應為目前就讀之年級，每次核定最長為一年。但國民教育階段

總延長年限至多二年。  

    (二)就讀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之學生於原班級尚有缺額時，應優先安置。  

    (三)除情況特殊經鑑輔會審核通過者外，於延長修業當年度不得重複請領政府各項

特教補助(例如就學交通費補助、特殊教育獎助學金、學雜費補助等)。 

    鑑輔會審議時，應邀請學生家長及學校代表列席說明。  

八、經審核通過延長修業年限之身心障礙學生，學校應提供各項行政支援，落實執行及

適時修正學生學習輔導計畫，並接受本局督導訪視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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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暫緩入學(延長修業年限)申請個案審核表(範本) 
 

申請項目： □暫緩入學 1年                □延長修業年限 1年 
 

 
 
 
 
 
 
 
 
 
 
 
 
 
 

 

 

 

 說明 備註 

個案姓名 王○富  

目前(原)就讀處所 ○○國小附設幼兒園  

*戶籍地所屬學區學校* ○○國小  

醫療社政證明 
發展遲緩證明   年  月  

證明到期 

現況能力 

情緒控制能力、認知能力、理解及聽指令等能力均

不理想，參與班級活動的意願低落，與同儕互動的

能力尚待加強，各項能力表現明顯與同年齡幼兒有

落差，須再給予多一些時間來提昇自身的能力。 

 

家長期望及暫緩主因 

目前家長對於個案的照顧相當的用心，積極持續進

行各項復健治療課程，很擔心以個案目前的能力入

小學，無法應付其學業，因而導至學習過程中挫折

感加劇，而無法參與各項學習活動，家長希望能再

給予多一些時間，來學會並加強適應學校的學習模

式。 

 

暫緩教學計畫(擬定人員) 家長與幼兒園及特教教師一同擬定完成。  

安置人員(委員)專業建議 

個案的學習狀況持續進步中，已能慢慢融入團體之

中，參與活動的意願高了很多，且聽指令及理解的

能力也有進步，情緒控制也有些許的改善，亂發脾

氣的機率是降低許多，但以目前的狀況要入小學其

能力是不夠的，要是讓他就讀特殊班又很可惜，個

案的認知能力一直在提升當中，礙於就讀幼兒園的

時間太晚些，而影響其學習成就，若能再繼續接受

學前教育一年，加強其學習能力，相信日後的表現

更佳。 

 

同意暫緩(延長)安置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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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2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就學安置結果報到單 

                                                                            原就讀學校：                  

貴子女____________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查研判後，安

置於___________(國小、國中) ___________  班  

 

請依照新生報到 3/25、3/26，請家長持此安置結果報到單向安置學校報到。如有疑義，請於七日內逕

向本會提出查詢。  

此致 

       貴家長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臺南市永華特教資源中心(永福國小內) 電話：2412734   

                 臺南市民治特教資源中心(公誠國小內) 電話：6337740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南市 112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就學安置結果報到單 

                                                                            原就讀學校：                  

貴子女____________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查研判後，安

置於___________(國小、國中) ___________  班  

 

請依照新生報到 3/25、3/26 ，請家長持此安置結果報到單向安置學校報到。如有疑義，請於七日內

逕向本會提出查詢。  

此致 

       貴家長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臺南市永華特教資源中心(永福國小內) 電話：2412734   

                 臺南市民治特教資源中心(公誠國小內) 電話：6337740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入小一、國中 

入小一、國中 

請家長持此安置結果通知單盡速向安置學校報到。依特殊教育法第 22條規定，各級學校不得

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入學，若安置學校有婉拒之情形，請來電 2412734 陳老師，如有

疑義，請於七日內逕向本會提出查詢。 

請家長持此安置結果通知單盡速向安置學校報到。依特殊教育法第 22條規定，各級學校不得

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入學，若安置學校有婉拒之情形，請來電 2412734 陳老師，如有

疑義，請於七日內逕向本會提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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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評估申請表 
                                                              填寫時間：年 月  日 

學生

基本

資料 
 
(必塡) 

學生姓名  

就學 

情況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身障資源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  □智障(集中式)  

□視障巡迴輔導班  □學前巡迴輔導班 

□聽語障巡迴輔導班□其他________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班級 __   年 _   班 性別 □男 □女 

障礙證 

明文件 

□身心障礙證明  障礙類別：_    障礙等級：_   _  

□診斷證明      診斷為_____       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姓名           (簽章)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聯絡電話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需求 

申請 
 
(必塡) 

□目前有使用的

學習輔具 

□聽障輔具□肢障輔具□科技輔具□視障輔具□其他 

名稱                                          

□希望申請借用

的輔具 

□聽障輔具□肢障輔具□科技輔具□視障輔具□其他 

名稱                                          

【申請輔具為調頻助聽系統時，請將學生配戴之助聽器詳述如下~廠牌：          

型號：          】及半年內聽力圖 

輔具需求說明/或請詳述障礙造成學習上的之影響： 

     

 

        

家長同

意書 

□希望能接受專業評估，是否有其它輔具可以解決目前問題 

□不用做任何改變，但希望能接受輔具使用指導 

□其它： 

設籍學校簽章 特教資源中心 

承 

辦 

人 

 主 

任 

 校 

長 

  

 

 


